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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信息提示协议书 ABC(2022)7053

尊敬的客户：为了维护您的权益，请在签署本协议前，仔细阅读本协议各条款（特别是含有黑体字标

题或黑体字文字的条款），注意本协议涉及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

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个人信息保护、纠纷解决等内容的条款，充分了解基金信息提示业务

的运作规则。请关注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合理审慎提供个人信息，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如您有疑问或不明之处，请向经办行咨询，或者咨询您的律师和有关专业人士。如对我行

服务提出建议或投诉，请拨打中国农业银行客服热线：95599。

柜面签约客户：您在签约业务凭证上签字即表明您已仔细阅读本协议各条款，中国农业银行已依法向

您提示了相关条款（特别是含有黑体字标题或黑体字文字的条款），中国农业银行应您要求对相关条款的

概念、内容及法律效果做了说明，您已知悉并理解上述条款。本协议自客户和中国农业银行在业务凭证上

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电子银行（含网上银行、掌上银行）签约客户：请您认真阅读本协议，您勾选同意本协议并进行后续

点击“确定”或“提交”等操作，即表示您作为中国农业银行客户已全部知晓并充分理解本协议内容和含

义，愿意遵守本协议，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本协议生效。

甲方（客户）、乙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办机构）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就基金信息提示

业务协商一致，订立《基金信息提示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

第一条 关键词及定义

1.1 基金信息提示业务（以下简称“本业务”）：是乙方为甲方提供的对于甲方通过乙方持有的某一

基金产品信息的短信提醒服务，包括净值定期提醒、累计净值提醒和收益率提醒三种方式。

1.2 净值定期提醒：甲方通过乙方持有的某支基金的净值，按周或按月定期发送短信提醒。

1.3 累计净值提醒：乙方在甲方持有的某支基金的累计净值大于或小于甲方设定的净值时，发送短信

提醒一次。

1.4 收益率提醒：乙方在甲方持有的某支基金的收益率大于或小于甲方设定的收益率时，发送短信提

醒一次。

第二条 业务规则

2.1 本业务适用于甲方通过乙方持有的公募基金产品，且仅针对个人客户。

2.2 甲方须先签署本协议，才能设置具体基金信息提示方式。

2.3 本业务按单只基金设置短信提醒方式，单只基金产品仅能设置一种短信提醒方式。

2.4 若选择累计净值提醒或收益率提醒方式，则仅在提醒策略满足时短信提醒一次。

2.5 净值定期提醒方式，若选择为按周提醒，则每周第一个工作日发送净值提醒短信；若选择为按月

提醒，则每月第一个工作日发送净值提醒短信。

2.6 甲方在乙方持有的某只基金份额为 0时，该基金的提醒服务自动取消，乙方不再发送提醒短信。

2.7 本业务中乙方向甲方提供的短信提醒服务中的内容，均基于基金管理人提供的基金净值、基金份

额等数据信息而得出，乙方不承担因基金管理人等非乙方原因造成的数据信息无效、不完整、不准确、不

真实而给甲方带来的不利后果。

第三条 客户声明及保证条款

甲方保证所提供的个人基本信息、联系方式等内容均真实、完整、准确、有效，如有变化应及时通知

乙方并办理变更手续。因甲方未及时办理变更手续造成的不利后果由甲方本人承担。

第四条 修改、解除

4.1 乙方可基于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维护客户权益、保障交易安全、进行系统升级、提升

服务质量等原因变更本协议、暂停或终止本业务服务，并通过营业场所和门户网站公示通知甲方。甲方不

同意的，可以终止服务，解除本协议，并应及时到乙方办理解除手续；甲方在公示后继续办理业务的，视

同接受本协议变更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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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甲方可以到柜面解除本协议。解除手续办妥后，本协议自动终止。

第五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包括客户个人信息保护、反洗钱、费用、纠纷解决等），遵照《代理销售

基金/资管计划客户协议》、《代理销售基金/资管计划业务个人信息处理同意书》执行。

客户声明：中国农业银行已依法向本人/本机构提示了相关条款，应本人/本机构要求对相关条款的概

念、内容及法律效果做了说明，本人/本机构已经知悉并完全理解上述条款，保证提供的信息及资料真实

有效，了解并自愿承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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